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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投資電動車充電業務之諒解備忘錄

本公佈由奧立仕控股有限公司自願刊發。

諒解備忘錄

奧立仕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

（「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七年十月九日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EV Power Holding Limited（「EV

Power」）訂立諒解備忘錄（「諒解備忘錄」），據此， (i) EV Power有意發

行及配發而本公司有意認購EV Power總值12,000,000美元之優先股（「優

先股」），緊隨優先股轉換為普通股後，按全面攤薄基準計算，相當於

EV Power已發行股本約10%（「EV Power股份」）；及 (ii)本公司有意購買

而EV Power現有股東有意出售若干百分比之EV Power股份予本公司

（「建議投資」）。

建議投資的條款及條件將取決於進一步盡職調查結果及待諒解備忘錄

訂約方訂立正式協議後，方可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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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 Power同意，由諒解備忘錄日期起30日之內，除諒解備忘錄另有規

定外，其將不會游說、發起、鼓勵或協助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就

（其中包括）出售或發行債項或股權，提交任何建議、磋商或要約。

建議投資的理由及裨益

EV Power及其附屬公司主要於香港及中國從事提供電動車充電解決方

案及標準。

緊隨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完成收購GLM Co., Ltd（於日本營運之公

司，主要專注於為客戶運送電動車及提供底盤、動力系統及車輛控制

單元等工程解決方案）已發行股本 85.5%後（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

期為二零一七年九月八日之通函），本集團已進軍迅速增長的電動車

行業，並對其投資回報前景持樂觀態度。本公司相信，建議投資將帶

來可觀協同效益，並為本公司股東創造可持續價值。

董事會謹此強調，建議投資的進行及有關條款取決於進一步盡職調查

結果，於本公佈日期概無就建議投資訂立任何具約束力協議，建議投

資未必一定會進行。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

請審慎行事。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於適當時就建議投資作出進一步

公佈。

承董事會命

奧立仕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張金兵

香港，二零一七年十月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張金兵先生（主席）、何敬豐先生（聯席

主席）及王志明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肖鋼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譚炳

權先生、李亦非博士及朱征夫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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